
2023 年昆山市教育系统公开选聘第二批高层次人才

公告

为进一步优化队伍结构，提高师资层次，促进全市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昆山

市教育系统决定公开选聘 140名高层次人才（公办学校事业编制）。现将有关事项

公告如下：

一、资格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遵纪守

法，无违法犯罪行为。热爱教育事业，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具备正

常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身体条件。

2．选聘对象：

（1）2023届普通高校研究生（其本科阶段须为全日制师范专业，已取得相应

学历学位证书），专业对口。

（2）2023届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专业本科生，且在校期间获得过校级师范生

教学基本功大赛一等奖及以上，或获得过院校级一等奖学金及以上，或获得过院校

级及以上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优秀毕业生称号之一的，专业对口。（以上材

料须提供纸质证书）

3. 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年龄在 30周岁及以下（1992年 6月 13日及以后出生），

博士研究生可放宽到 35周岁及以下（1987年 6月 13日及以后出生）。委培生、定

向生须由委培或定向单位出具同意报考证明，并经所在院校同意后方可报名。

4. 具有相应层次相应学科的教师资格证书（或承诺在 2023年 8月 31日前能取

得相应教师资格证）。

5. 在 2022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间取得国（境）外学位并完成教育

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认证的应聘者视同为 2023 届毕业生。

6. 取得祖国大陆普通高校学历的台湾学生和取得祖国大陆承认学历的其他台

湾居民应聘时按国家和江苏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7．符合报考岗位所需的其它资格条件。

8．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应聘：

⑴现役军人、普通高校在读非应届毕业生。

⑵尚未解除纪律处分或正在接受纪律审查的人员、刑事处罚期限未满或者涉嫌



违法犯罪正在接受调查的人员。

⑶被辞退未满 5年的原机关、事业身份的工作人员。

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中明确要求回避的人员。

⑸国家和省另行规定不得应聘到事业单位有关岗位的人员。

二、选聘岗位、人数及条件

详见《2023年昆山市教育系统公开选聘第二批高层次人才岗位简介表》。

三、选聘程序及方法

（一）网上信息采集

1．时间：2023年 6月 13日—6月 15日（每天 8：00—18：00）。

2．方式：应聘者登录“昆山市教师招聘信息采集系统”（http://bm.ksedu.cn），

按照要求注册本人基本信息，并如实填写报考情况及上传相关材料。已注册过账号

的，使用原账号和密码登录。

3．应聘者应认真阅读选聘公告，并对照《岗位简介表》的要求，选择一个符合

条件的岗位进行报名（系统即时显示岗位报名人数）。岗位一旦选定后，其资格确

认、综合能力素质评价、综合考核均在该岗位内进行，成绩仅在该岗位内有效，与

其他岗位无关联。

4．应聘者填写报名信息时，人员信息要与身份证、户口簿的基本信息一致，学

习情况等信息要与毕业证书、毕业生就业推荐表、教师资格证等材料的信息一致。

网上信息采集时间截止之前，应聘者可以修改报名信息。网上信息采集时间截止之

后，报名信息不得更改。

*本批次高层次人才选聘不接受现场报名。

*不再接受昆山市教育局组织的招聘活动中已签约人员的报名与资格确认。

（二）资格确认

1．应聘者在网上报名时，需将以下材料按序制成一个多页的 PDF文档上传至

信息采集系统。所传材料必须清晰易辨，资格审查以上传的材料为依据。

⑴个人简历；

⑵本人有效期内第二代身份证（正反两面）；

⑶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就业协议书；

⑷研究生需提供本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含学信网《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

册备案表》）；



⑸当前就读学段的学习成绩单（需加盖院校教务部门章）；

⑹相应层次相应专业的教师资格证书（或提供自拟的承诺书，承诺在 2023年 8

月 31日前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

⑺各学段在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各类奖励证书、荣誉证书、发表论文情况及

其他业绩材料（以证书为准）。

留学回国人员的外文材料需翻译成中文版本，中外文对照版本均需上传。

所提供的材料须真实有效，凡弄虚作假者，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应聘资格。

2．资格确认由选聘单位具体负责。凡审查不合格的，由选聘单位在 6月 19日

12:00前电话告知。

（三）综合能力素质评价

通过资格确认的进入综合能力素质分析评价（根据所提供的材料进行评价）。

选聘单位根据对应聘者综合能力素质分析评价情况，按照岗位数 1:5的比例确定进

入综合考核对象（报名人数不满岗位选聘数 5倍的，按实际符合人数进入综合考核

环节）。是否进入综合考核环节由选聘单位在 6月 20日 16:00前负责通知。

进入综合考核人员在 6月 20日至综合考核前 4天明确放弃的，可在报考同一岗

位的人员中按综合能力素质评价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递补。

（四）综合考核

综合考核分笔试和面试两个环节。综合考核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由选聘单位另行

通知。

笔试采取闭卷形式，重点考察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笔试成绩满分

为 100分，设合格分数线：当参加相应学科笔试全部考生的笔试平均分（以百分制

折算，保留小数点后 1位小数，第 2位四舍五入）高于或等于 60分时，以 60分为

合格分数线；当参加相应学科笔试全部考生的笔试平均分低于 60分，以该平均分为

合格分数线，但不得低于 50分。考生可于笔试结束后一个工作日内登录“昆山市教

师招聘信息采集系统”（http://bm.ksedu.cn）查阅成绩。

面试根据各岗位的招聘人数，从本岗位笔试合格者中按照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

以 1:3的比例确定取得本岗位面试资格人选，不足 1:3比例的，按本岗位实际符合条

件人数确定进入面试人选。如进入面试资格线分数出现同分的，则同分数者全部进

入面试。面试主要考察应聘者教育教学专业素养和能力，以及应聘者的心理素质和

心理特征。面试成绩满分为 100分，合格分数线为 60分。面试成绩当场公布。



综合考核总分（100%）=笔试成绩（按占比 50%）+面试成绩（按占比 50%）。

各项目成绩均保留小数点后 2位小数，第 3位四舍五入。各项目中有成绩不合格者

不计算总成绩。

综合考核开始前进行资格复查，复查不合格的，取消综合考核资格。

资格复查不合格或放弃资格复查的，不再递补。

应聘者务必在报名网站打印高层次人才选聘报名表（报名成功后即可打印）。

资格复查时需提供《报名表》和报名时上传网络的所有材料（原件和复印件各 1份），

原件校验后返还本人。

（五）签约

综合考核结束后签约。根据应聘人员综合考核成绩，在合格线上从高分到低分

按照岗位需求数 1：1的比例确定签约人员名单。如综合考核成绩相同的，以笔试成

绩高者在前。如笔试成绩和面试成绩均相同的，则由主管部门另行安排加试，然后

根据加试成绩排序。

放弃签约的，经选聘单位申请，主管部门同意，可在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按

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递补，也可以不递补。

（六）体检与考察

1．完成签约的人员须在规定时间内到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体检，体检时间、地

点另行通知。体检费用由应聘人员自理。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修订后的《公务员录

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执行。体检不合格者不予录用。

2．本次选聘对通过综合考核且体检合格的人员进行考察政审，考察政审标准参

照江苏省公务员招录考察政审相关要求进行。

3．因体检、考察政审不合格以及因自动放弃录取资格而出现缺额时，经选聘单

位申请，主管部门同意，可在报考同一岗位的人员中按综合考核成绩从高分到低分

的顺序进行一次性递补，也可以不递补。办理录用手续后放弃录用资格的，不再递

补。

（七）录取和聘用

经体检、考察合格后，各岗位拟录取人员名单将在“昆山市人民政府网”

（http://www.ks.gov.cn）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报

昆山市人社局审批并办理相关手续。

拟录用人员在办理录用手续前，应及时将本人档案转到昆山市教育局，并于 2023



年 8月 31日前提供本岗位所要求的毕业证、学位证和教师资格证等相关证件。如逾

期未能提供相应证件的，取消录用资格。如国家、省市有关部门对录用条件另有政

策性规定的，从其规定。新录用人员应当在招聘单位最低服务 3年（含试用期），

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试用期约定为 12个月（其他人员为 6个月）。试用期不合格者，

取消聘用资格，自谋职业。

四、纪律与监督

昆山市教育系统公开选聘教师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自觉接

受纪检监察部门和社会公众的监督。对单位和个人违反招聘规程一经查实的，按国

家、省、市关于事业单位公开选聘工作中纪律与监督的有关规定处理。为方便群众

和社会监督，杜绝不正之风，特设监督举报电话：0512-57553129。

咨询电话：

昆山震川高级中学——袁老师 0512-57709597

昆山市第一中学——邹老师 0512-57558896

昆山市柏庐高级中学——徐老师 0512-36921011

昆山市周市高级中学——蔡老师 0512-81636080

昆山市花桥高级中学——胡老师 0512-81868972

昆山市锦溪高级中学——柳老师 0512-36651276

新建高中——徐老师 0512-36921011

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级中学——陈老师 0512-57639736

昆山市巴城高级中学——张老师 0512-57853320

昆山市玉山中学——朱老师 0512-57591293

昆山开发区青阳港学校——陈老师 18550558469

昆山市兵希中学——陆老师 0512-57368261

昆山市蓬朗中学——谭老师 0512-57611172

昆山市城北中学——张老师 0512-57757378

昆山高新区汉浦中学——王老师 0512-36877896

昆山市花桥中学——陈老师 0512-57691060

昆山市花桥徐公桥中学——张老师 0512-57687892

昆山市花桥集善中学——张老师 0512-57608093

昆山市张浦良渚实验学校——潘老师 0512-57451360

昆山市张浦震阳实验学校——张老师 0512-57420686

昆山市新镇中学——马老师 0512-57665703

昆山市陆家中学——陈老师 0512-57960001

昆山市费俊龙初级中学——陆老师 18912626717



昆山市石牌中学——戴老师 0512-36905197

昆山市亭林初级中学——严老师 0512-57475172

昆山市石浦中学——顾老师 0512-57275062

昆山市淀山湖中学——陈老师 0512-57486593

昆山市周庄中学——顾老师 13962670215

昆山市锦溪初级中学——张老师 0512-57231176

昆山市教育局 ——0512-57532164

本公告由昆山市教育局负责解释。

附件：2023年昆山市教育系统公开选聘第二批高层次人才岗位简介表

昆山市教育局

2023年 6月 7日


